
附件

绥滨县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住建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
政府性基金

县级政府所在地规划区
范围内新建的各类建设
项目及扩建改建项目的
新增面积部分或原属于
减免配套费的建设项目
改变用途的，均按建筑
面积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

建筑面积：55元/平方米
政府制定

绥滨县政府

《绥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绥滨县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绥政办规〔2022〕2号）

2 法院 绥滨县人民法院 司法机关 诉讼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程序应当缴纳诉讼
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
其他诉讼费用。

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8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3 水务局
绥滨县水资源

水土保持服务中心
事业单位 水土保持补偿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水土流失治理

自2017年8月1日起，我省县级以上地方水行
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
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 ，按照
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 1.20元（不足1平
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下同）一次性计征。
（二）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
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 1.20元一次性计征。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
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按照取土、
挖砂、采石量每立方米 0.80元（不足1立方
米的按1立方米计，下同）征收。对缴纳义
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的，不再重复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
、渣量，按照每立方米1.10元征收。对缴纳
义务人已按照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
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政府制定
黑龙江省物价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补偿费
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
（黑财综〔2016〕 21号）

《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转发 <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
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的通知》（黑价联〔
2017〕23 号）

税务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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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4 城管局

本级 事业单位 污水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污水处理 居民0.85元/立方米、非居民1.20元/立方米

政府制定
绥滨县物价监督管理局

绥价发〔2017)1号

执法大队 事业单位

城市道路占用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向兴建各种建筑物、构
筑物、基建设施、堆放
物料、设置停车场、搭
建棚亭、摆摊设点、设
置广告宣传标志等占用
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的单
位和个人收取。

繁华地区道路：建设工地占道0.7元/日·m²
、零散的经营性商服 2.00元/日·m²、临时
性经营场所（早、夜市等）1.00元/日·m²
、停车场（含自行车存放处 ）0.20元/日
·m²、其它占道1.00元/日·m²；
主干道：建设工地占道0.7元/日·m²、零散
的经营性商服1.00元/日·m²、临时性经营
场所（早、夜市等）0.70元/日·m²、停车
场（含自行车存放处）0.20元/日·m²、其
它占道1.00元/日·m²；
占道0.50元/日·m²、零散的经营性商服
0.70元/日·m²、临时性经营场所（早、夜
市等）0.50元/日·m²、停车场（含自行车
存放处）0.20元/日·m²、其它占道0.70/日
·m²。

政府制定
绥滨县发改局
绥滨县财政局

绥发改联发〔2022〕3号

城市道路挖掘修
复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
服务内容涵盖因供水、
排水、燃气、热力、供
电、通信、消防等城市
生命线工程的设施建设
、维修所需进行的道路
修复工作。

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由省住建厅制定 ，其
中，高标准沥青路面结构层 75公分327.12元/
平方米；次高标准沥青路面结构层 50公分
243.68元/平方米； 高标准水泥混凝土路面结
构层80公分218.16元/平方米；次高标准水泥
混凝土路面结构层 50公分197.00元/平方米；
人行道沥青路面结构层 50公分262.34元/平方
米；人行道步道水泥方砖结构层 30公分19.1
元/平方米；人行道步道水泥加重方砖结构层
50公分39.5元/平方米；人行道步道彩色方砖
结构层30公分85.66元/平方米；人行道步道
彩色加重方砖结构层 50公分120.73元 /平方
米；砂石路面80.00元/平方米；土路30.00元/
平方米。

政府制定
黑龙江省住建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物价局

黑建城〔1999〕39号
财税  〔2015〕68号
黑建城〔2017〕12号
国办发〔2020〕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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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5 自然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土地闲置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
法》第十四条规定，除
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
外，未动工开发满一年
的，由市、县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
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
》，征缴土地闲置费。

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 20%征缴土地闲置
费。

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
《闲置土地处置办（国土资
源部53号令）

国发〔2008〕3号
《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 》
黑财综﹝2014﹞176号
黑价联﹝2016﹞36号

税务征收

耕地开垦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经批准占用耕地从事非
农建设的单位或个人，
如没有条件开垦与所占
耕地质量、数量相当的
耕地，应缴纳耕地开垦
费。

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省发展和改
革委制定的各地市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征收
。

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
例》《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
例》《黑龙江省耕地开垦费
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黑
国土资规〔2018〕1号）

绥滨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

事业单位 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价格规﹝2016﹞2559号）
《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
税﹝2019﹞45号

本级 政府部门

矿业权出让收益
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

收入 
矿业权出让

按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形式征收或按出让收益
金额形式征收。

政府制定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黑龙江省税务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
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
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
﹝2023﹞10号)黑龙江省财政
厅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国
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关于转发《财政部 自然资源
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矿业
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
》 （ 黑 财 资 环 ﹝ 2023 ﹞
83号）

税务征收

矿业权使用费
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

收入 

按勘查年度或矿区范围
面积向矿业权人征收使
用费

探矿权使用费征收标准 ：第一个勘查年度至
第三个勘查年度，每平方公里每年缴纳 100
元；从第四个勘查年度起，每平方公里每年
增加100元，但是最高不得超过每平方里每
年500元。
采矿权使用费征收标准 ：按照矿区范围的面
积逐年缴纳，每平方公里每年l000元。

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办（国务院令第240号）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241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
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
（自然资规〔2023〕4号）

税务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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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6 司法局 绥滨县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

一、证明法律行为的收
费标准
（一）证明经济合同
（协议）

按标的额分段累计收取 ，标的额50万元以下
部分（含50万元），按0.2%收取，按比例收
费不到300元的按300元收取；50万元以上至
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按0.15％收
取；5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部分（含5000
万），按0.08％收取；5000万元以上至1亿
元部分（含1亿元），按0.03％收取；1亿元
以上部分按0.008％收取。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二）其他以财产约定
或分割为内容的合同
（协议）

每件收取7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三）其他不涉及财产
关系的合同（协议）

每件收取3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四）赋予债权文书具
有强制执行效力

按照证明经济合同（协议）收费标准收取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五）赋予债权文书具
有强制执行效力需出具
执行证书的

对申请执行标的按照证明经济合同 （协议）
收费标准收取。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六）证明委托、声明
、保证等其他单方法律
行为

涉及人身权益的每件收取 300元；涉及处分
财产的每件收取5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七）证明招标投标、
拍卖、开奖、财产清点
、公司会议、抽签、订
立公司章程等现场监督
类公证

每小时收取1000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
算。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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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6 司法局 绥滨县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

（八）证明财产继承、
赠与、受赠和接受遗赠
等合同（协议）

按标的额分段累计收取 ，受益额20万元以下
部分（含20万元），按1.2%收取，按比例收
费不到200元的按200元收取；20万元以上至
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按0.8%收取；50
万元以上至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按
0.6%收取；500万元以上至 1000万元部分
（含1000万元），按0.5%收取；1000万元以
上部分，按0.1%收取。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
的，减半收取。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二、证明有法律意义的
事实的收费标准 
（一）住所地（居住
地）、职务（职称）、
资格、财产权、收入状
况、纳税状况

每件收取2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二）证明不可抗力事
件、意外事件、票据拒
绝、查无档案记载、资
信

每件收取5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三）办理保全证据： 
1．保全证人证言、书
证、当事人陈述

每30分钟收费200元，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
钟计算（办理保全证据收费标准不包含摄像
、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等材料费用）。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三）办理保全证据： 
2．保全物证、视听资
料

每30分钟收费400元，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
钟计算（办理保全证据收费标准不包含摄像
、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等材料费用）。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三）办理保全证据：
3、保全电子数据、行
为过程和事实

每30分钟收费500元，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
钟计算（办理保全证据收费标准不包含摄像
、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等材料费用）。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三、证明有法律意义的
文书的收费标准
（一）证明知识产权的
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
文书

每件收取5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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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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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6 司法局 绥滨县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

（二）证明证书、执照 每件收取2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三）证明文书上的签
名、印鉴、日期

每件收取15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四）证明文书的副本
、影印本、节本、译本
与原本相符

每件收取15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五）当事人办理涉外
公证时，要求同时证明
该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
相符的

按照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收
费标准减半收取。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四、公证书副本的收费
标准

每件1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五、公证事务的收费标
准
（一）提存

按照证明经济合同（协议）的收费标准收取
。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二）代写与公证事项
有关的法律文书

每件收取200元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六、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实行政府指导价，上述
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
公证机构依法提供本通
知未作规定的其他公证
事项及公证事务收费标
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其
他有关事项按照《黑龙
江省公证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政府定制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黑龙江省公证服
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黑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1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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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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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7 林业和草原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森林植被恢复费 政府性基金 恢复森林植被

1.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
、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
15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林地，每
平方米9元；宜林地，每平方米4.5元。
2.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 ，按照第一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
3.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
4.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
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 。属于公共基
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 ，按照
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
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
2倍征收。

政府制定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林业厅

财综  ﹝2002﹞73号
黑财农﹝2016﹞1号 税务征收

草原植被恢复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
理，进行统筹

进行矿藏勘查开采、工程建设征用或使用草
原按以下标准收费。
（1）天然草场。自然保护区草原每平方米 5
元；其他天然草原每平方米 3元。
（2）人工及改良草场每平方米 7元。

政府制定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

黑龙江省财政厅

发改价格﹝2010﹞1235号
财综〔2010〕29号
黑发改价格﹝2021﹞237号
黑财综﹝2010﹞112号
财税〔2022〕50号
黑税发〔2023〕4号

税务征收

8 发展和改革局
县国防动员

办公室
政府部门

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用于防空地下室的工程
建设、加固改造、抢险
回填、维护管理等。

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 840元。

政府制定
人民防空办公室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物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
《黑龙江省结合民用建筑修
建防控地下室管理规定 》
（政府5号令）黑价联字〔
2023〕39号

9 交通运输局 绥滨县客运总站 国有独资 客运代理费
政府定价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

客运站为承运人代办组
织客源、售票、检票、
发车、运费结算等客运
业务，按客运运费（不
含客运附加费和旅客身
体伤害赔偿责任保障
金）的一定比例向承运
人计收客运代理费

二级站：按客运运费×8%
政府制定

黑龙江省交通厅
黑龙江省物价局

关于修订黑龙江省汽车客运
站收费规则的通知(黑交发〔
2005〕111号)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定价目
录》的通知（黑发改规 〔
202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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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安局 公安局

车辆管理所
政府部门

机动车牌证工本
费

行政事业性
收费

汽车号牌工本费
反光号牌每副100元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发改价格〔2019〕1931号

挂车号牌工本费
反光号牌每面50元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发改价格〔2019〕1931号

摩托车号牌工本费 35元/面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发改价格〔2019〕1931号

机动车临时号牌工本费
5元/张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发改价格〔2019〕1931号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10元/本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发改价格〔2019〕1931号

机动车登记证书 10元/本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发改价格〔2019〕19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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